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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办发〔2021〕13 号 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党委和人民政府，省委各部门，省级国家

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： 

《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》已经

省委、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 

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 年 4 月 15 日 

(此件公开发布) 

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 

改革的实施方案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

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，充分发挥教育督导重要

作用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(一)工作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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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紧紧围绕确保教育优先发展、落

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，以优化管理体制、

完善运行机制、强化结果运用为突破口，力促教育督导“长牙

齿”“上水平”，努力推动建成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

高质量、开放型教育体系。2021 年，全面完善省和各市县(含洋

浦经济开发区，下同)教育督导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。到 2022 年，

基本建成全面覆盖、运转高效、结果权威、问责有力的教育督导

体制机制。 

——自身建设方面，健全管理体制、改进方式方法、配齐配

强队伍、强化条件保障。 

——督政方面，建立对同级政府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政府的教

育督导机制，督促市县政府切实履行教育职责。 

——督学方面，依据国家标准，完善对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

教育机构(以下统称学校)进行督导的制度体系和组织实施方式，引

导学校不断规范办学行为，优化人才培养，提高教育质量。 

——评估监测方面，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、第三

方专业机构有效参与的工作机制，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价区域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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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状况、各级各类教育质量，有效服务政府教育管理和学校依

法自主办学。 

(二)基本原则 

依法督导，科学权威。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明确的定位、目标、

任务、程序、内容等开展教育督导工作。 

围绕中心，突出重点。围绕新时代教育工作中心任务和改革

发展大局，推动重大教育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。 

问题导向，注重实效。聚焦长期困扰教育改革发展的难点、

人民群众广泛关切的热点问题，以督促建、以评促改。 

二、工作措施 

(一)完善机构设置，健全教育督导管理体制 

1.依法设置教育督导机构。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(以下简称

省教督委)设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，主任由省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

副省长担任，副主任分别由省教育厅厅长、省政府协助分管教育

工作的副秘书长和省政府教育总督学担任。成员包括省委组织部、

省委宣传部、省委统战部、省委编办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

源和规划厅、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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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

教育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公安厅、省民政厅、省民宗委、省住

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应急管理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扶贫办、团省

委、省大数据管理局等部门和单位有关负责同志。省教督委办公

室设在省教育厅，承担省教督委日常工作。省政府在省教育厅设

立教育总督学、副总督学，负责教育督导具体工作落实。各市县

比照上述做法，完善本市县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，设置教育督导

机构，配齐工作人员。整合教育系统资源，完善省级督导评估服

务机构，承担教育督导事务性工作。(责任单位：省委编办、省教

育厅，各市县) 

2.依法落实教育督导职能。省教督委每年组织一次综合督导，

根据国家部署和工作需要开展专项督导。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应严

格按照《教育督导条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履行职能。对市县政府、

高等院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督导主要由省教育督导机构组织

实施;对基础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督导由省

教育督导机构统筹规划和制定实施方案，市县教育督导机构按属

地化原则或行政管理权限组织实施;教育评估监测由省和市县教育

督导机构共同组织实施。(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教督委成员单

位，各市县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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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立健全管理体制。省和市县政府相应制定政府教育督导

委员会工作规程和议事规则，规范本级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运作

机制，明晰成员单位基本职责。 

各级政府建立对本级教育督导机构的监督制度，各级教育督

导机构要完善对下级教育督导机构的监督，健全教育督导岗位责

任追究机制。建立下级教育督导机构向上一级教育督导机构常态

化报告制度，下级教育督导机构的年度工作计划、重大事项和督

导结果须向上一级教育督导机构报告。(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

教督委成员单位，各市县) 

(二)科学高效运转，优化教育督导运行机制 

4.加强督政工作。每年组织实施一次对市县政府履行教育职

责评价。重点督导评价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重大教育

决策部署落实情况，主要包括办学标准执行、教育投入落实和经

费管理、教师编制待遇、教育扶贫和重大教育工程项目实施等情

况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有序组织开展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

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;持续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、

学校安全等重点工作以及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专项督导;及时开展重

大教育突发事件督导。(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教督委成员单位，

各市县)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614


